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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OLE_LINK9][bookmark: OLE_LINK25]临淄区2025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方案

[bookmark: OLE_LINK3][bookmark: OLE_LINK14]为持续做好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，根据市农业农村局《关于印发〈2025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淄农办字〔2025〕26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培育目标
[bookmark: OLE_LINK4]2025年，全区高素质农民培育任务指标100人。
二、实施重点
（一）粮油产能提升主体培育。一是围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，以粮油领域新品种、新技术、新装备应用等为主要内容，组织开展粮油产能提升主体培育。二是聚焦玉米、大豆、小麦等作物单产提升，开展全产业链技术或单项关键技术培训。三是推进良田、良种、良法、良机融合，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的技术技能水平。
（二）蔬菜经营主体能力提升培育。以蔬菜种植理论、生产技术和绿色发展等知识技能为主要内容，开展蔬菜绿色生产技术、质量控制以及经营能力培训。
三、项目实施
（一）优选培育机构
由区农业农村局依法依规遴选确定培育机构，并与培育机构签订培育合同，明确培育的目标任务、完成期限、培育对象遴选方式和要求、培训方式、质量要求、资金用途和绩效目标等。培育任务内容应包含培育对象遴选、课堂教学（包含线上线下培训）、实践教学、观摩交流、跟踪服务及相应实施机构等。
（二）明晰课程要求
培育主要通过课堂教学（包含线上线下）、实践教学、观摩交流等形式进行。培育机构要按综合素养课、专业技能课、能力拓展课等分类建立模块化课程体系，综合考虑农时农事特点和人才培养规律，合理设计课程，选择集中或分时开展。
（三）严格培育管理
1.强化监督管理。建立随机抽查机制，严格审核开班计划，跟踪培训进度，通过电话回访、平台数据核实、实地核验等方式进行监管，对不符合培育规范的，及时予以纠正，必要时停班整改。
2.明确教学管理。培育机构负责建立培训班管理制度、制定开班计划、遴选培育对象、设置培训课程、委派或聘请授课师资、优选培育教材、落实培育任务、建立培育档案、开展跟踪服务，指定专人负责培训班组织实施，接受质量监管和核验评价。
3.优化培育资源。严格把关综合素养课教材和师资，广泛吸纳农业企业、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等参与实践教学，并从中选用实践教学师资。强化对培育机构、实践教学场所、师资、课程、教材等培育资源规范管理。支持用好农科院所、农技推广机构、科技小院等科技资源，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。
四、工作要求
区农业农村局负责本区高素质农民计划组织实施和质量管理。指导承担培育任务的机构严格落实《规范》具体要求，不断提升培育针对性、规范性、有效性，切实保障培育质量。
（1） 严格资金管理
用好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，做好项目实施监管，全面提升项目资金使用效能，坚决防止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违规违纪违法行为，防范廉政风险。
（2） 创新培育机制
推选优秀学员参加高素质农民技能大赛、推荐符合条件学员申报农业专业技术职称等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做好工作总结。认真做好总结工作，及时总结高素质农民培育的经验做法成效，提炼形成机制、路径和模式，多渠道开展宣传推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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